
峨眉山市统计局

2018年峨眉山市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
（一）机构组成。

峨眉山市统计局为市政府工作部门之一，下设办公室、峨眉山市统计执法大队、综合核算股、工业投资能源股等4个内设股（室）及峨眉山市普查中心、峨眉山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等2个下属事业单位。
（二）机构职能。
1、贯彻执行国家统计法律法规，制定全市统计工作的规范性文件、统计现代化建设规划和统计调查计划等，监督检查全市统计法律法规的实施，依法查处统计违法案件。

2、依法管理、监督和指导全市统计工作；建立健全全市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；拟定全市统计标准，审定部门统计标准；管理全市统计调查项目和基本统计报表；审批全市各部门的统计调查计划、调查方案。

3、组织实施全市重大国情国力普查和专项统计调查；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监测、监督和分析，统一汇总、核定、管理和发布全市性的基本统计资料，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。

4、建立健全和管理全市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的统计数据库体系；制定全市各镇乡、各部门统计数据库网络的基本标准和规则。

5、依法管理全市统计专业资格考试、统计系统业务培训。

6、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三）人员概况。

截止2018年12月31日，我局在岗职工16人。与2017年相比，聘用人员减少2人。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
（一）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。

2018年，我单位共收入552.72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52.72万元，无其他收入。
（二）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18年，我单位共支出553.31万元，其中:财政拨款支出552.72万元（基本支出292.94万元，项目支出259.78万元），其他支出0.59万元。
三、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

（一）预决算编制情况。

我单位2018年预算于2017年10月着手编制，在充分考虑年度工作计划和相应支出需求、以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、以前年度结转和结余情况、资产占有和使用情况等因素的基础上，做到预算编制科学化、精细化。经财政审核、市政府同意，报峨眉山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。2018年市财政局下发关于批复2018年部门预算的通知（峨财行函[2018]19号），4月30日前我单位在峨眉山市人民政府政务公开网上将2018年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进行公开。

2018年决算于2019年1月认真按时按要求完成。年末项目支出无结转结余。
（二）执行管理情况。

2018年，我单位共收入552.72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52.72万元，无其他收入。1-6月我单位财政拨款支出233.04万元，预算执行进度为42.16%；1-9月我单位财政拨款支出383.96万元，预算执行进度为69.47%；1-11月我单位财政拨款支出为454.27万元，预算执行进度为82.19%；预算执行进度均达到本单位应达到的执行进度。我单位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，厉行节约，压缩行政成本性支出、严控一般性支出，做到“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”。
（三）支出绩效情况。

1．部门支出绩效。

（1）行政运转保障。

严格报账制度，严格控制一般性行政支出，保障了机关正常运转、正确履行峨眉山市统计局的职能职责，保障了市委、市政府交办任务的顺利及时完成。
（2）机关厉行节约。

严格执行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，严格派车制度，加强车辆管理，严格控制接待陪同人数和接待标准。2018年，我单位无因公出国出境及公务用车购置费用产生。全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为4.38万元，公务接待费用为2.33万元，均低于2017年费用；会议费为11.95，高于2017年费用，主要原因是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开始准备阶段，会议增多。

（3）机关节能降耗。

我单位节约用水、用电，并加强车辆管理，严禁公车私用，节能减排。
2．专项预算项目（待批复项目）支出绩效。

（1）资金绩效分配情况。

2018年，我单位无省级财政专项资金。
（2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

项目资金的使用符合会计核算的相关规定，资金支付依据和开支标准合规合法，项目实施完成后达到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

（3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
首先开展普查工作，发布了《峨眉山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》（1-5号）；全面启动了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，全力做好正式普查登记前各项准备工作。二是开展调查工作，构建社情民意调查电话访问系统，先后开展了城市园林绿化满意度、全省平安建设群众满意度、2018年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和政风行风测评等社情民意调查工作；圆满完成了2018年人口变动调查、规上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调查、规上工业企业的非成本费用调查、创新调查、经济发展快速调查、小微企业融资难调查等。三是抓联网直报统计数据质量，加强对企业的网报监测，对乐山市统计局通报的情况高度重视，深入企业查实统计数据、查实问题原因，逐一说明上报。四是抓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，按月进行维护更新，全面完成基本单位和联网直报单位的年报工作。五是抓统计服务。撰写了专题分析和进度分析，向乐山市统计局、两办信调股等上报统计信息，提供数据信息咨询服务。六是抓常规统计监测，狠抓统计数据质量和审核评估，认真组织实施40个专业（专项工作）的各项常规统计调查，及时、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。七是抓统计基础建设和设管工作，督促指导镇乡、企业切实加强统计基础工作，并为社区配备统计专业电脑；认真组织开展2018年度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；做好县级以下统计用区划代码、城乡属性代码以及变动情况实地核实上报；落实了相关专业人员，基本完成了涉及投资、建筑业、工业、贸经、服务业等局队部分业务的交接工作。八是开展农业供给侧工作，全面完成了各龙头企业、服务组织企业、农业产业园区、专业市场、规模户（家庭农场）、合作社的数据收集、上报和审核工作。九是开展“双创工作”，营造“双创”氛围，整治片区环境，组织参加“人行车停.礼让斑马线”志愿服务活动。
（四）财务管理情况。

我单位认真观察执行《会计法》及相关财经法规、制度，依法、依规组织实施本单位的会计核算和监督工作，做好日常财务核算、监督管理工作，确保了机关正常运转、正确履职及顺利及时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。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，确保采购工作依法、依规、有序进行。
（五）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。

我单位高度重视部门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按照峨眉山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2019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峨财通[2019]55号）要求，严格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认真开展自查，实事求是编写了2019年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。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我单位按照部门预算编制通知和有关要求，按时完成基础工作，并提交部门预算；在财政部门批复日内向社会公开本部门的“三公”经费、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、使用情况；预算执行都达到了执行进度；财务制度健全，制度执行严格，会计核算符合财政局的相关规定，开支标准合理、合法。
附件：部门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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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部门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表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得分
	备 注

	预算编制（25分）
	报送时效（3分）
	基础信息更新（2分）
	2
	　

	
	
	预算草案报送（1分）
	1
	

	
	编制质量（8分）
	预算编制准确（3分）
	3
	　

	
	
	预算执行调整（3分）
	2.33
	　

	
	
	部门预算审查（2分）
	2
	　

	
	绩效目标（5分）
	绩效目标编制（5分）
	5
	　

	
	专项预算提前细化（5分）
	★预控指标细化（5分）
	5
	　

	
	预算公开（4分）
	公开内容（4分）
	4
	　

	预算执行（35分）
	绩效分配（10分）
	★项目绩效分配（10分）
	10
	　

	
	执行进度（10分）
	6月执行进度（3分）
	3
	　

	
	
	9月执行进度（4分）
	4
	

	
	
	12月执行进度（3分）
	3
	

	
	预算调整（9分）
	执行中期评估（9分）
	9
	　

	
	行政成本（6分）
	节能降耗（3分）
	3
	　

	
	
	廉洁行政（3分）
	3
	　

	支出绩效（40分）
	绩效评价（28分）
	部门预算绩效评价（14分）
	12
	　

	
	
	★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（14分）
	12
	　

	
	决算审查（2分）
	部门决算差错率（2分）
	2
	　

	
	决算公开（3分）
	公开内容（3分）
	3
	　

	
	结余注销（3分）
	结余注销率（3分）
	3
	　

	
	绩效管理（4分）
	工作开展（4分）
	3
	　

	总分
	94.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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